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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支出重点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1.项目立项背景

为提高全区食品安全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《天水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天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4年县区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》（天食药安委办发〔2024〕4号）及《天水市麦积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天水市麦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天水市麦积区2024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通知》（天麦食药安委办发〔2024〕5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实施本项目。

2.项目实施情况

2024年，全区食品安全共抽检各类食品2225批次，抽检任务完成率100%。其中合格2158批次，不合格67批次，合格率为96.99%。通过食品安全抽样检验，及时发现了不合格食品，有效净化了食品市场，消除安全隐患，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。
3.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

（1）经费来源：财政拨款

（2）使用情况：项目年初预算资金为5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，实际到位资金0万元。截至目前区财政拨付2024年食品抽检经费2344511元，已完成支付，严格按照预算执行，项目资金全部用于食品安全抽样检验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以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为抓手，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，强化日常检查与监督抽检的结合，通过监督抽检、风险监测、信息发布、核查处置，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安全问题，有效防控苗头性、系统性、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保障全区食品安全。
（三）项目实施情况分析
截至目前区财政拨付2024年食品抽检经费2344511元，已完成支付，我局坚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项目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加强资金监管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。评估食品安全抽样检验资金使用效益，验证项目是否实现“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处置”目标，为下一年度项目实施提供经验和教训，进一步提高项目管理水平，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
一是做好前期准备。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需要，组成以安宗敏同志为组长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对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进行了认真学习，掌握政策。二是抓好组织实施。核查项目设立、批复、支出全过程，重点检查项目资金执行情况。根据年初制定的项目支出绩效考核目标进行了绩效考评。三是细化分析评价。对评价过程中收集资料进行归纳，汇总分析，依据设定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评分，形成了综合性书面报告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方法

遵循科学规范、公开公正、分级分类、绩效相关的原则。

（四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

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
三、项目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
（一）绩效分析
通过项目实施，制定了《麦积区2024食品抽检监测计划》，完成全区食品安全共抽检各类食品2225批次，抽检任务完成率100%。其中合格2158批次，不合格67批次，合格率为96.99%。通过食品安全抽样检验，及时发现了不合格食品，有效净化了食品市场，消除安全隐患，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。
（二）评价结论
1.评分结果：采用100分制，项目总得分为90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2.主要结论：本项目资金使用经济高效，抽检覆盖全面，不合格食品处置及时，超额完成预设目标，有效发挥了“抽检－处置-监管”的闭环作用。

四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

（一）主要经验及做法
以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为抓手，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，强化日常检查与监督抽检的结合，通过监督抽检、风险监测、信息发布、核查处置，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安全问题，有效防控苗头性、系统性、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保障全区食品安全。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
部分食品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存在抵触心理，工作难度较大。

（三）建议和改进举措
加强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的宣传力度，提升食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，动员其积极配合工作。

五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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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负责人
	安宗敏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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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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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邮  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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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、项目影响

	

	四、项目绩效自评情况

	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
	预 期 目 标
	实际完成

	
	通过食品安全抽样检验，及时发现不合格食品，有效净化食品市场，消除安全隐患，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。
	全部完成

	项目绩效定量目标（指标）及完成情况
	一级指标
	二级

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（目标）值
	实际完成值

	
	项目产出指标
	数量

指标
	完成食品安全抽检
	2225批次
	100%

	
	
	质量

指标
	抽检食品种类覆盖率
	100%
	100%

	
	
	时效

指标
	食品安全抽完成时间
	2024年12月31日
	100%

	
	
	成本

指标
	成本节约率
	≤5%
	100%

	
	
	
	成本控制率
	≤5%
	100%

	
	
	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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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
	辖区食品安全
	提高
	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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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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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满意度

指标
	社会公众满意度
	90%
	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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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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